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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碧涵：（13 時 5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蔣委員乃辛、吳委員宜臻、蘇委員震清、邱

委員志偉、廖委員正井等 19 人，有鑑於客家基本法第九條明定：「政府機關應提供國民語言溝

通之公共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基於尊重多元族群發展，尊重語言平權原則，並落實

客語無障礙生活環境，爰此，建請中央各部門及相關附屬機關設置客語之語音口譯、諮詢導覽

、臨櫃服務、播音或多媒體資訊等服務，以落實客家基本法之精神，與提升政府服務品質。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五案： 

本院委員陳碧涵、蔣乃辛、吳宜臻、蘇震清、邱志偉、廖正井等 19 人，有鑑於為落實客語無障礙

生活環境，建請中央各部門及相關附屬機關設置客語之語音口譯、諮詢導覽、臨櫃服務、播音

或多媒體資訊等服務，以落實客家基本法之精神，與提升政府服務品質。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 

說明： 

一、關於落實客語無障礙生活環境議題，依據 馬總統於 99 年公告之客家基本法第九條明定

：「政府機關應提供國民語言溝通之公共服務，落實客語無障礙環境」。 

二、基於尊重多元族群發展，尊重語言平權原則，爰此，建請中央部門及相關附屬機關，應

設有客語之語音口譯、諮詢導覽、臨櫃服務、播音或多媒體資訊等公事客語服務，以打造客語

無障礙環境，如此方能落實客家基本法精神與提升政府之服務品質。 

提案人：陳碧涵  蔣乃辛  吳宜臻  蘇震清  邱志偉  

廖正井 

連署人：徐少萍  盧秀燕  黃文玲  呂學樟  王育敏  

林明溱  徐欣瑩  羅明才  楊玉欣  林郁方  

鄭天財  林鴻池  吳育仁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六案，請提案人廖委員國棟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3 時 5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王委員育敏、陳委員碧涵、羅委員淑蕾等 16

人，鑑於全球化帶來的各國產業分工現象，台灣已無法再仰賴廉價而高質的人力維繫代工產業

之生存，我國未來的產業命脈將維繫於國人如何靈活應用國內豐沛的研發創新能力。創新研發

的成果需要產品化後方能產生經濟價值，惟在創新研發成果產品化的過程中，往往在尚無具體

商品的早期階段，商品化的計畫便囿於資金短缺而胎死腹中。如何協助創新者在創新想法產品

化的早期階段引入投資資金，並控制資金投入者的風險，將左右台灣產業未來發展之興衰。爰

建請行政院研擬具體方案，協助將市場資金導入創新概念產品化之早期階段。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第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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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委員李貴敏、王育敏、陳碧涵、羅淑蕾等 16 人，鑑於全球化帶來的各國產業分工現象，台灣

已無法再仰賴廉價而高質的人力維繫代工產業之生存，我國未來的產業命脈將維繫於國人如何

靈活應用國內豐沛的研發創新能力。創新研發的成果需要產品化後方能產生經濟價值，惟在創

新研發成果產品化的過程中，往往在尚無具體商品的早期階段，商品化的計畫便囿於資金短缺

而胎死腹中。如何協助創新者在創新想法產品化的早期階段引入投資資金，並控制資金投入者

的風險，將左右台灣產業未來發展之興衰。爰建請行政院研擬具體方案，協助將市場資金導入

創新概念產品化之早期階段。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我國青年在紐倫堡、匹茲堡、日內瓦等國際發明展上屢獲各界高度肯定，顯見我國蘊含

豐沛的創新研發能量，若能妥善運用，將可為我國經濟注入一股活水。但是創新研發成果在產

品化之前，並未能產生經濟效益，如何協助這些創新研發成果產品化，將是我國政府必須面對

的重大課題。 

二、將創新研發成果產品化的早期階段對資金需求最巨，但此階段或因尚未產生具體商品或

因製程未定，故投資風險最高，市場投資意願亦最低。若不能解決有意將創新研發成果產品化

之人在此階段的資金需求，並降低投資者在早期階段投入資金的投資風險，則我國將無法享有

後續成功將創新研發想法產品化所帶來的經濟成果。 

三、爰此，建請行政院擬定具體方案，協助創新者以融資、自市場募集資金或導入創投等方

式，在創新成果產品化的早期階段導入資金，以提高創新成果產品化的可能性，並協助投資或

融資者控制投資風險，提高資金投入誘因，雙管齊下解決創新者的資金短缺問題，俾利台灣產

業發展升級。 

提案人：李貴敏  王育敏  陳碧涵  羅淑蕾 

連署人：陳鎮湘  林淑芬  邱文彥  林滄敏  張曉風  

江惠貞  孔文吉  詹凱臣  林明溱  蔣乃辛  

徐少萍  吳育昇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江委員惠貞說明提案旨趣。 

江委員惠貞：（13 時 5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王委員育敏、楊委員玉欣等 16 人，鑑於有

線電視節目以及新聞台重播率過高，81.13%以上的有線電視經營區為獨家壟斷，以致消費者無

法選擇其他系統業者，繳交五百元以上的收視費卻沒有辦法獲得優良節目品質。消基會於 10 月

4 日引用中研院施俊吉教授之研究，指出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平均毛利率高達 42%，卻不思節目

及新聞內涵的改善，籲請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積極作為調降收視費。此外，本席於上

會期已提案建請 NCC 主動積極調查新聞重播率過高之情況，卻仍未見改善。爰此，建議行政院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一個月內主動積極調查有線電視節目和新聞台重播率過高之現象，並訂

定播放頻率標準。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八案： 


